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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彈
偏
斥
小
，
歎
大
褒
圓
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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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天
台
教
學
辭
典
》「
彈
偏
析
小
」
條
：「
五
時
」
中
，
用
以
表
示

第
三
「
方
等
時
」
特
質
之
用
語
。
全
稱
彈
偏
析
小
歎
大
褒
圓
。
出
自
諦

觀
大
師
『
天
台
四
教
儀
』，
該
書
中
有
「
析
小
彈
偏
，
歎
大
褒
圓
」
之
語
。 

「
彈
」，
彈
斥
；「
偏
」
指
化
法
四
教
中
前
三
教
（
藏
、
通
、
別)

，
台
宗

認
為
此
三
教
法
，
猶
為
應
機
之
權
教
，
而
非
圓
融
究
竟
教
法
，
故
謂
之

偏
；「
析
」
析
挫
之
意
；「
小
」
指
小
乘
教
（
藏
教
）
或
執
於
淺
窄
狹
隘

之
思
想
教
說
；「
歎
」，
稱
歎
；「
大
」
指
大
乘
教
，
或
持
正
不
偏
、
深
廣

圓
融
之
思
想
教
說
；「
褒
」
褒
美
；「
圓
」
指
圓
教
，
即
化
法
四
教
中
之

第
四
教
。（
下
略
） 


